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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學生銷過自新實施要點 

                                             91年1月18日訓導會議通過 

109年6月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目的：本實施要點在使遭懲處學生能知錯改過，重視榮譽，藉由指定差勤，服務學校以銷過自新

方式，提升學生重視自身行為，建立循規蹈矩及負責守紀觀念，以增進生活輔導功能，達成教育

目標為目的。 

二、 實施對象：凡本校在校學生遭受懲處者，均得提出銷過自新申請。 

三、 實施方式： 

（一）學生違規受處分，得徵求原處分師長同意後，向學務處生活輔導組領取行為銷過自新申請

表。於處分公布一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 

（二）學生銷過僅註銷其懲處紀錄，操行分數扣減依校規辦理。 

（三）凡銷過自新期間再犯申誡（含）以上之處分者加重懲處，並取消其銷過自新申請。 

（四）銷過自新輔導方式如下： 

1.申誡1次者：8小時愛校服務。 

2.小過1次者：24小時愛校服務。 

3.大過1次者：72小時愛校服務。 

畢業班當學期可延至暑假結束前完成銷過。。 

（五）學生銷過自新輔導(記過以上之處分)由本校學生輔導中心安排認輔教師輔導，並於學生銷

過自新輔導期滿一個月內，由認輔教師提出輔導紀錄，簽請學務主任核定銷過。 

（六）學生於行為改進輔導過程中，除依銷過自新實施項目執行外，輔導教師得指定其閱讀文章，

並撰寫心得報告。 

（七）經考核合於銷過自新之學生，由生輔組辦理，懲處紀錄註銷，並通知學生家長。 

四、 實施項目： 

（一）愛校服務（環境衛生清潔）。 

（二）從事校外社區服務。 

（三）協助學校維護公物器具。 

（四）擔任無給工讀生。 

（五）協助有困難同學。 

（六）協助學校特定勤務。 

（七）擔任校內外義工。 

（八）其他確有助行為改過遷善者。 

五、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